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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1、教育部青少年輔導工作計畫。 

2、本校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1、協助學生自我認識，使其能適性選擇生涯發展。 

2、協助學生於自我試探中，了解自己增進其發揮自我功能。 

3、協助提供診斷學生，學習狀況及生活狀況之資料促進輔導之功能。 

三、測驗實施之流程 

四、測驗項目 

項目 
施測年

級 
實施方式 時間 施測人員 

學業系列性向測驗 國一 團體施測 上學期 輔導老師 

我喜歡做的事 國二 團體施測 下學期 輔導老師 

生涯興趣量表 國三 團體施測 上學期 輔導老師 

學業系列性向（中國行為科學社） 高一 團體施測 上學期 輔導老師 

興趣量表（大考中心） 高二 團體施測 下學期 輔導老師 

學系探索量表測驗（大考中心） 高三 團體施測 上學期 輔導老師 

五、測驗結果與解釋與應用  

（一）解釋 

輔導老師於課堂上解釋測驗意義與應用。如有特殊學生或個別需要則個別解釋。 

（二）應用 

1、輔導室建檔提供諮商輔導應用。 

2、提供學生自我認識之資料參考。 

3、提供特殊學生之診斷與輔導。 

4、提供學生生涯抉擇時，資料參考。 

六、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通知受測班級 施測 

（填寫測驗實施紀錄表） 
彙整 

（補測） 

（重測） 
閱卷或讀卡 測驗結果解釋 

學生填寫生涯 

學習檔案 

根據目的與條件決定測驗類別 確定施測時間 舉行主試會議 

應用測驗結果 


